
平林办〔2021〕22 号

平江县林业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不予林业
行政处罚清单》《市场主体一般违法行为

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湖南省林业局关 于印

发<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的通知》(湘林法〔2020〕5

号)、《岳阳市司法局关于推行市场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审慎监管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意见》（岳司发〔2021〕13号）、《岳阳市

林业局关于印发<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不予林业行政处罚清

单><市场主体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清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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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市林法〔2021〕1号）文件精神，为优化营商环境，我局制

定了《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不予林业行政处罚清单》《市场主

体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清单》（简称“两个清

单”），现印发给你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请一并认真

贯彻执行。

一、“两个清单”是根据林业工作实际制定的，不涵盖所

有不予或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将建立动态管理机制,

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立改废释和实际执行情况及时进 行动态调

整并公布。

二、在“两个清单”执行过程中，对符合“两个清单”中

不予或从轻减轻行政处罚条件的轻微和一般违法行为，应当依

法作出不予行政处罚或者从轻、减轻行政处罚的决定。行政负

责人和法制机构要严格把关，既防止滥施行政处罚行为，也防

止应罚而不罚行为。

三、在林业行政执法过程中，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六条为原则依据，对凡符合不予或者从轻减轻行政处罚

法定条件的市场轻微或一般违法行为，不论“两个清单”是否

列出，均应按照湖南省林业局湘林法〔2020〕5 号文件印发的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六条、第七条、第

八条、第九条及分则有关条款分别予以不予林业行政处罚、或



3

者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的决定。

四、在依法作出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的决定时，应当根

据案件具体情况，依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同时责 令当

事人依法纠正、赔偿损失等。

五、各地在执行“两个清单”过程中，应同步建好“不予

处罚和从轻减轻处罚”市场主体档案记录、信用惩戒记录等，

对市场主体“同一事项再次违法”的要严格依法依规处罚。

六、本文件有效期5年，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但法律、法规、

规章等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件：1.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不予林业行政处罚清单

（10项）

2.市场主体一般违法行为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清

单（5项）

平江县林业局办公室

2021年11月5日

平江县林业局办公室 2021 年 11 月 5 日印发



4

附件1

市场主体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林业行政处罚清单（10项）

序

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

主体

１
未完成造林任务

的处罚

1、初次实施违法行为；

2、因特殊原因，情节轻微，没

有严重后果；

3、经教育后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造林任务；逾期未完成的，可以

处应完成而未完成造林任务所需费用２倍以下的罚

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当年更新造林面积未达到应更新造林面积

50％的；

（二）植树造林责任单位未按照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的要求按时完成造林任务的。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

２
拒绝、阻碍监督

检查的行为

1.1.初次实施违法行为；

2.情节轻微，没有危害后果或后

果轻微；

3.3.经教育及时改正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八十条：违反本法

规定，拒绝、阻碍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2.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八条、分

则第一百一十四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

３
林木种子包装、

标签违规行为

1. 经营的林木种子数量200

公斤以下；

2. 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

有包装，及时改正的；

3. 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第（一）项、第

（二）项、第（三）项：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

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一）销售

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二）销售的种子没有

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的；（三）涂改标

签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八条、分

则第七十八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农业、林

业主管部

门

４

未按规定建立、

保存林木种子生

产经营档案的行

为

1. 及时改正了不符合规定、

内容不完整的林木种子生产、

经营档案；

2. 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八十条第（四）项：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

四十一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林业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

产经营档案的

2.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八条、分

则第七十五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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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

主体

５

刻划、涂污风
景名胜区景
物、设施或者
在风景名胜
区内乱扔垃圾
的行为

1.初次在景物和设施上刻
划、涂污或者在风景名胜
区内乱扔垃圾；

2.2.破坏程度轻微；
3.主动及时恢复原状或者
采取其他有效补救措施；
4.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

1.《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
例的规定，在景物、设施上刻划、涂污或者
在风景名胜区内乱扔垃圾的，由风景名胜区
管理机构责令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
施，处50 元的罚款；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
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
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
八条、分则第一百零六条

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

构

６
未经批准进入
自然保护区的
行为

1.初次未经批准进入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经劝阻后及时
撤离；2.对自然保护区未造
成影响；
3.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
四条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
责令其 改正，并可以根据不同情节处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二）未经批准
进入自然保护区或者在自然保护区内不服从管
理机构管理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
第八条、分则第九十六条

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

构

７

不遵守森林公
园规章制度或
不服从森林公
园管理的行为

1.初次实施违法行为；
2.2.及时改正；

3.危害后果轻微

1、《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第三十六条：违
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林业 主管部门或者由其委托符合条件的森
林公园管理 组织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
一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
八条、分则第一百一十一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或者
由其委托
符合条件
的森林公
园管理组

织

８

不执行森林公
园规划和履行
管理职责致使
森林风景资源
质量等级下降
的行为

1.森林风景资源质量等级
下降，经整改能迅速恢复
的；

1. 初次实施违法行为；
2. 2.及时整改到位

1.《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第三十七条：森林
公园管理组织不执行森林公园总体规划、不履
行森林公园管理职责致使森林风景资源质量等
级下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 整改，可以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
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
八条、分则第一百一十二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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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实施

主体

９

危及候鸟生

存、繁衍活动

的行为

1. 情节轻微，暂时对候鸟没

有造成危害；

2. 初次实施违法行为；

及时改正

1.《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在候

鸟主要栖息地进行危及候鸟生存、繁衍活动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一千元以上

一万元以下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

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

八条、分则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行政

主管部门

10

违法开展林木

转基因工程活

动的行为

1. 主动及时停止林木转基

因工程活动；没有违法所

得；

2. 属于非经营活动，并整改

到位；

3. 未造成社会危害后果

1.《开展林木转基因工程活动审批管理办法》

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开展林木转

基因工程活动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

管部门应当责令整改、给予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3 倍以下

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

属于非经营活动的，可以并处 1千元以下罚

款，属于经营活动的，可以并处1万元以下罚

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

条

3《. 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

第八条、分则第九十一条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

林业主管

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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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市场主体一般违法行为
从轻减轻林业行政处罚清单(5 项)

序
号

违法
行为

从轻减轻行
政处罚条件

自由裁量
处罚幅度

法 律 依 据
实施
主体

1

伪造、
涂改、
买卖、
转让森
林植物
检疫单
证、印
章、标
志、封
识的行
为

1. 认错态
度好
2. 能主动
改正且未
造成严重
后果

没 收 该
植物 检 疫
单证、印
章、标志、
封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
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应当
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
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
章、标志、封识的；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
部分）》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森检机构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 50 元至
2000 元罚款；造成损失的， 应当责令赔偿；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伪造、涂改、买卖、转让植物检疫单证、印章、
标志、 封识的；
第三十条第二款：有前款第（一）、（二）、（三）、
（四）项所 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森检机构
可以没收非法所得。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4.《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
条、分则第一
百一十七条

森林
植物
检疫
机构

2

未按规
定调
运、隔
离试种
或者生
产应施
检疫的
森林植
物及其
产品的
行为

1. 未发现
检疫性林
业有害生
物；
2. 主动改
正，消除
或减轻行
为后果

对该森林植
物及其产
品予以封
存、没收
或者责令改
变用途，也
可责令
对应施检疫
的森林植
物及其产
品到指定
地点隔离试
种

1.《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第十八条第一
款第（三） 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植物检疫机构
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
负责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三）未依照本条例规定调运、隔离试种或
者生产应施检疫的植物、植物产品的；第十八条第
二款：有前款第（一）、（二）、（三）、（四）
项所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植物检疫机构
可以没收非法所得。对违反本条例规定调运的植物
和植物产品，植物检疫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
销毁或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
担。
2.《植物检疫条例实施细则（林业部分）》第三十
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森检机
构应当责令纠正，可以处以 50 元至 2000 元罚
款；造成损失的，应当责令赔偿；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未依照规定调

林业
主管
部门
所属
植物
检疫
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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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隔离试种或者生产应施检疫的森林植物及其产品
的；第三十条第二款：有前款第（一）、（二）、
（三）、（四）项所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森
检机构可以没收非法所得。对违反规定调运的森林植
物及其产品，森检机构有权予以封存、没收、销毁或
者责令改变用途。销毁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3.《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第二十三条：违反植物检
疫法规调运林木种苗或者木材的，除依照植物检疫法
规处罚外，并可处 50 元至 2000 元的罚款。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湖南
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条、分则第六
十三条

3

违反规
定调入
松科类
植物及
其木质
产品的
行为

1. 情节较
轻，未造
成重大危
害后果；
2. 主动改
正，消除或
减轻行为后
果，或者配
合行政机关
查处违法
行为有立功
表现

处 200 元
以上 700
元以下罚
款

1.《湖南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条例》第二十八
条第二款：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将松
科类植物及其木质产品调入以松林为主的林业有害
生物重点预防区，造成外来林 业有害生物入侵的，
由防治检疫机构予以封存、没收、销毁 或者责令改
变用途，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
济损失的，依法赔偿损失。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
条、分则第六十八条

防治
检疫
机构

4

损毁国
有林场
林木及
设施、
设备的
行为

1. 损毁林
木及设施、
设备轻微；
2. 态度较
好的

予以警告

1.《湖南省国有林场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二）
项：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
政处罚：（二）损毁林木及设施、设备的，由林业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 的国有林场予以警告，可并
处 100 元至 1000 元的罚款。
2.《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
3.《湖南省林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总则第九条、
分则第一百二十八条

林业
行政
主管
部门
或者
其委
托的
国有
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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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林
木良种
证书的
处罚

1.初次实
施违法行
为；
2.情节轻
微，没有
严重后
果；
3.经教育
后及时改
正的

1.违法所
得5000元
以下的，
进行警告
教育；
2.违法所
得5000元
以上1万元
以下的，
减轻罚款
额度；

《林木良种推广使用管理办法》（2011年修正本）第
十七条伪造林木良种证书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
者其委托林木种子管理机构予以没收，并可处1000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3倍以内
的罚款，但最多不得超过30000元。

县级
以上
人民
政府
林业
主管
部门


